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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抗疫应急，这些法定义务必须切实履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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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适用于处理抗疫事

务的法律主要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

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

称《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

法》）和政府决定。 虽然，这些法律主要

是规定政府和一些社会组织在抗疫中

的职责， 但也涉及了公民在抗疫中必

须履行的一些法定义务。

概而言之，包括如下方面：

1.� 公民有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

作，遵守政府抗疫规定的义务。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一条第二

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

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第五十七

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

服从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安排，配

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积

极参加应急救援工作，协助维护社会

秩序。 第六十六条规定，单位或者个

人违反本法规定，不服从所在地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

或者不配合其依法采取的措施， 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处罚。 第六十七条规定， 单位

或者个人违反本法规定， 导致突发事

件发生或者危害扩大， 给他人人身、

财产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

2.�公民有服从政府用于抗疫而征

用其财产的义务。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二条规定，

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

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 第五

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

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必

要时可以向单位和个人征用应急救援

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

物资。

3.� 公民获悉有关突发事件信息，

有向政府报告的义务。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八条第

三款规定， 获悉突发事件信息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立即向所在地

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专

业机构报告。《应急条例》 第二十一条

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

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

缓报、谎报。

4.�公民负有不得编造、 传播有关

突发事件虚假信息的义务。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四条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

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

作的虚假信息。 第六十五条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 编造并传播有关突发事件

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

息， 或者明知是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

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而进

行传播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

严重后果的， 依法暂停其业务活动或

者吊销其执业许可证； 负有直接责任

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 还应当对

其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应急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在突发

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的人，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公民有服从政府因抗疫需要而

对其采取的隔离、封锁等措施的义务。

《应急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根据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政府突发事

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在必要时有权对人

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并可以依法对传

染病疫区实行封锁。

6.�公民有服从政府出于抗疫需要

而要求其应急接种、预防性投药、群体

防护等措施的义务。

《应急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及时对易受感染的人群和

其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应急接种、预

防性投药、群体防护等措施。

7.�公民有协助、 配合政府出于防

疫而进入突发事件现场进行调查、采

样、技术分析和检验的义务。

《应急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务

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有权进入突发

事件现场进行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

检验，对地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进行技术指导，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

以配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

由予以拒绝。

（未完待续）

（综合自上海法治报）

当前是上海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本市坚决打好清洁消杀的预防战。

及时有效开展消毒， 是尽早杀灭家庭

环境中潜在病毒的有效手段。 4 月 17

日，环境整治消杀工作专班、市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推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家庭消毒指导手册》，市健康

促进中心、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技术支持， 记者整理市民当前关注一

些问题，提示如下。

问： 如何正确使用消毒剂？

答： 为达到消毒效果， 应保证消

毒浓度、消毒时间和消毒剂使用量。 使

用消毒剂时，应根据不同消毒对象，按

照说明书配制合适浓度， 采用适当的

消毒方法开展。 尽量先清洁、后消毒，

难以清洁或清洁存在风险的应提高消

毒浓度（通常浓度翻倍）。 消毒剂不要

与其他化学产品同时使用。 消毒时应

做好个人防护。

问： 醇类消毒剂（如 75%酒精、含

醇手消毒剂）如何使用？

答：（1）手部消毒： 均匀喷雾或

涂擦揉搓手部 1-2 遍。（2）皮肤消毒：

涂擦皮肤表面 1-2 遍。（3） 小件物品

（如手机、钥匙、门卡等）表面消毒：擦

拭物体表面 1-2 遍。

需要注意： 对酒精过敏者慎用；不

可大面积喷洒， 防止发生燃烧等事故；

应放置于阴凉避光处保存。

问： 含氯消毒剂（如 84 消毒剂

等）如何使用？

答：（1）做好防护： 佩戴口罩、手

套，还可以戴上防水围裙，选择通风良

好的环境；（2）配制有效浓度： 关注有

效成分含量，以含有效成分浓度 5%的

84 消毒剂为例，1 升水兑 10 毫升消毒

剂， 配制成使用浓度 500mg/L 的消毒

液；（3）开展消毒： 对桌椅等物体表面

进行擦拭， 对地面进行喷洒、 拖拭；

（4）去除残留： 如有需要，可用清水

抹布擦拭，去除消毒液的残留。

消毒剂都需要有一定的作用时间，

才能有效果，不能刚用完就擦掉，具体

作用时间请仔细阅读产品使用说明。

84 消毒剂不能和其他清洁剂混合

使用，否则会产生氯气，危害身体健康。

问： 消毒剂浓度越高越好？

答： 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进行稀

释后使用，高浓度消毒液腐蚀性、刺激性

等相对较大，去残留的工作量也会增加。

问： 过期的消毒剂还能使用吗？

答： 不建议使用，过期的消毒剂由

于有效成分挥发、浓度降低，消毒效果

可能会打折扣。 手头没有其他消毒剂

可用时，也可应急使用，适当增加用量

或消毒时间。

问： 配好的消毒液有效期是几天？

答： 常用的需配制的消毒剂主要

指含氯（溴）消毒剂，如 84 消毒剂，一般

均为现配现用。 建议配好后留存不要

超过 24 小时，尽早使用，随着时间推移

有效成分会挥发，消毒效果下降。

问： 可以用消毒剂喷蔬菜水果吗？

答： 通常来说，蔬菜、水果的外包

装可以喷洒消毒剂来降低风险， 对于

蔬果本身只需要清洁即可， 不要使用

化学消毒剂消毒，以免影响食品安全及

口感。

确有消毒需要的，可使用有蔬果备

案的消毒剂，根据说明书上使用浓度浸

泡 10-30 分钟， 并用清水冲洗去除残

留消毒液。

问： 可以用消毒剂喷衣服吗？

答： 正常情况下，个人外衣携带新

型冠状病毒的概率较小；其次，设立人

行消毒通道等用化学消毒液对人体直

接喷洒的方式，因为喷洒的时间太短，

喷洒的量也太少，起不到消毒效果。

问： 是否可用消毒剂喷空气？

答： 室外空气病毒阳性概率微乎

其微，因为即使户外出现含有病毒的气

溶胶， 流通空气也会迅速将其分解、稀

释，几乎不具备传染性。 并且，对室外

进行喷洒消毒达不到消毒所要求的消

毒液使用量、消毒时间。

问： 老人、 小朋友的抵抗力比较

差，能否在他们的房间使用加湿机喷洒

消毒剂不断杀死新型冠状病毒？

答： 加湿机喷洒消毒剂一方面消

毒效果难以保证，另一方面，老人、小朋

友呼吸道本身就敏感、脆弱，很容易受

到消毒剂的伤害，如呼吸道刺激、灼伤

和致敏。 不应在有人的情况下喷洒化

学消毒剂。 （未完待续）

（摘编自《文汇报》，作者：唐闻佳）

打好消杀预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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